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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3 年 12 月 09 日（週二）下午 15：00 
會議地點：M 棟 B1-2 會議廳(MB106)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資料目錄 

壹、報告事項 

    一、103.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P.1 

    二、103.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報告事項 P.1 

貳、審議事項 

案由一、審議 103.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資料 P.2 

案由二、「美容福祉學程」申請廢止一案 P.2 

案由三、審查 103.2 學期網路教學課程申請計畫 P.2 

案由四、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 P.3 

案由五、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分抵免辦法」 P.3 

案由六、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P.3 

案由七、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 P.4 

案由八、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力實施辦法」 P.4 

案由九、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P.5 

案由十、修訂「弘光科技大學護理系輔系作業要點」 P.11 

案由十一、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暨營養醫學所輔系作業要點」P.11 

案由十二、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物理治療系輔系作業要點」 P.11 

案由十三、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輔系作業要點」 P.11 

案由十四、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輔系作業要點」 P.12 

案由十五、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輔系作業要點」 P.12 

案由十六、修訂「弘光科技大學老人福利與事業系輔系作業要點」 P.13 

案由十七、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輔系作業要點」 P.13 

案由十八、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輔系作業要點」 P.13 

案由十九、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P.14 

案由二十、修訂「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P.15 

 

參、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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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二、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報告事項。 

說明：「國際移動力已是未來發展趨勢，為提升技職校院學生之跨界力，鼓勵應英系學生或他

系英文績優之學生修讀輔系、雙主修或至海外研習，除了更能提升未來競爭力外，亦

能提升招生吸引力」，為此，應英系已將「弘光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輔系作業要點」進

行修正，以應英系為輔系之學生申請資格，由「前一學期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二十及操

行成績 82 分以上」改為「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及格達 60 分者」，輔系之學生應修畢專

業科目由 28 學分降為 20 學分，歡迎各系學生修讀應英系課程為輔系。 

 

壹、報告事項 

 
案由 

會後執行

情形 

提 

案 

討 

論 

審查 103.1 學期網路教學課程申請計畫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生開課辦法」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評量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分抵免辦法」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畢業生學業成績優異獎勵辦法」 已完成 

擬制訂「弘光科技大學研究所錄取新生提前修課作業要點

(草案)」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研究所獎勵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金實施

辦法」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研究所學生獎助學金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 
已完成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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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審議 103.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資料。(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 

說明：審議 103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及各系修訂資料。（因附件資料龐大，請

詳見附加檔 1031-2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1031-2 校課程委員會議資料）。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美容福祉學程」申請廢止一案，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

組)  

說明：1. 美容福祉學程目前修習中人數共 6 人，3 人在學，3 人休學；為避免學生權益受損，

請主辦系美髮系及協辦系老福系確保學程相關課程會繼續開設，以使學生順利修畢

學程。 

      2. 針對學生修課權益與後續輔導，美髮系說明 6 位同學中，2 位二年級學生目前尚未

修習任何「美容福祉學程」課程，故將輔導改修習其它學程。其餘 4 位同學尚有部

份課程未完成，會持續輔導其修課，以完成「美容福祉學程」。 

      3. 美容福祉學程自 103.2 學期起停止受理學生申請。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審查 103.2 學期網路教學課程申請計畫，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教

務處教學組) （附件一，P.16~ P.21） 

說明：103.2 學期計有 2 位老師申請，於 103/11/25 經校課程委員會、網路教學委員會通過如

下表。 

教師系

所 

申請

教師 

專兼

任 
申請課程 

學

分

時

數

部

別

學

制
系所 

年

級

選課

號 
教學類別 

面授

時間

規劃 

同時申請

資管系 洪國禎 專任 專案管理 3 3 日 四技 資訊管理系 三 01803
混合式網

路教學 
9 週 

1.加計鐘點

1 小時 

資管系 林俊榮 專任 企業經營與管理 3 3 進 四技 資訊管理系 一 01328
完全網路

教學 
3 週 

1.加計鐘點

1 小時 

貳、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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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 （附件二，P.22~ P.27） 

說明：修訂第八條，將「外聘學者車馬費則依弘光科技大學演講費及演講交通費支給原則支

付」修訂為「外聘學者車馬費則依本校相關辦法支付」，較彈性以避免往後其它單位辦

法修改名稱而未同步修訂。 

討論:略 

決議: 原第八條第二款修正為「擔任碩士學位口試委員，每位委員口試費２千元，外校口試

委員外加車馬費。外聘學者車馬費則依本校相關辦法支付。」。 

 

案由五：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分抵免辦法」，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 （附件三，P.28~ P.30） 

說明：「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分抵免辦法」第八條：體育以抵免轉學前應修者為限，入學後

每學期應修之體育不得減少。因專科部抵免辦法第二十八條：新生及轉學生轉入年級

前，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已在原校修習及格者，得申請抵免學分。轉入年級後應修之

科目與學分，已在原校修習及格或必要時經甄試及格者，得申請抵免學分，及『大學

部暨研究所學則』第十八條已修正新生不得抵免體育科目規定，故建議刪除「弘光科

技大學專科部學分抵免辦法」第八條規定。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六：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教

務處教學組) （附件四，P.31~ P.32） 

說明：1. 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學分學程，指發給學分證明之跨系、所、院專業領

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故跨領域學分學程課程需以專業課程之設計及組合。 

      2. 通識課程屬全校性共同課程，較不宜納入跨領域學分學程課程。 

      3. 綜合上述，修訂第四條規定，敍明跨領域學分學程，課程內容應以專業課程設計與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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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修訂通過後，請各系檢視主辦學分學程辦法並做必要修訂。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提請  討論。(提案

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附件五，P.33） 

說明：食科系建議修正辦法第二條第五款：就業學程之認定除勞動部所辦理之就業學程，其

餘學程須具強化學生實務知能與就業能力之精神，且須專案簽請校長核定。於其餘後

增加學程 2 字，以符合本要點之規範。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力實施辦法」，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 （附件六，P.34~ P.36） 

說明：1. 修訂辦法名稱改為要點。 

2. 修訂第一、二條內容，使之符合本校辦法體例及更為簡潔。 

      3. 修訂第三條，將條文內容與測驗成績分級說明做文字調整，以使其更明確適當。 

      4. 依現行規定，本校學生於入學前取得英檢必要證照者，可用以認定是否通過畢業門

檻，惟無法用以抵免相關課程之修習。分析他校做法，許多學校同意學生入學前取

得之英檢證照，可用以抵免相關英語課程之修習。 

      5. 除取得英檢證照，若干學校亦將學生入學前於英語系國家就讀經驗或其他英文優異

表現列為抵免條件。 

      6. 經瞭解，本校過往不同意學生可用入學前取得之證照抵免相關英語課程之修習，乃

因考量英語之學習宜持續進行。 

      7. 綜合上述，擬修訂現行辦法第四條： 

(1)參考他校做法，將第二類學生（非應英系學生）入學後取得 CEF B1 級或同級英

檢證書才能申請抵免英語課程之現行規定，放寬為入學本校就讀前取得證照也可

申請抵免，且將抵免範圍放寛到大一英文（一）、英文（二）（其優點為可讓學生

有較多時間從事有助其適性發展之學習活動）。 

(2)除英檢證照，參考他校做法與規定，加列「近五年曾在以英語為就學語文之國家

正式就讀一年（含）以上、或英語程度優異而有具體證明，經本校語言中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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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者」（由語言中心主任邀請應英系主任及教師若干名組成審查小組），可申請

抵免大一英文（一）、英文（二）及大二英文(三)、英文(四)課程。 

      8. 上述修訂建議，應可使本辦法內容更符合其立法意旨（第一條  為鼓勵學生在學期 

間努力修習英文及英文相關課程，以培養英文聽、說、讀、寫基礎能力，並參加校 

外英檢取得英文能力證明）。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提請  討

論。(提案單位： 教務處教學組) （附件七，P.37~ P.40） 

說明：1. 學生以英檢證照通過畢業門檻比例分析 

統計本校 98 及 99 學年入學學生以『檢定方式』通過畢業門檻比例，其中以 CSEPT

佔 41.8%-44.3%為最多，其次為全民英檢 GEPT 佔約 10.6%-14.7%，多益 TOEIC 佔

約 10.2%-13.2%。未通過檢定標準，以修讀替代課程畢業者約佔 27.1%-29.4%（接近

30%）。（參附件 1）。 

      2. 新生入學英語程度分析（101-103 學年） 

分析 101-103 學年入學新生多益普級英語測驗(TOEIC BRIDGE)成績，三屆學生英語

測驗分數經 T-test 檢定分析，皆無顯著性差異，以此代表新生入學英語程度有一定

的代表性，相關結果如附件 2。對照 CEFR 分數對照表，約 15％學生之測驗分數在

A1 級以下(92 分)，60%學生測驗分數在 A1-A2 級之間(92 分-130 分)，達 A2 級以上

(134 分)（本校現階段畢業門檻程度）者約 25%。 

      3. 學生通過英文畢業門檻測驗分數分析 

98 及 99 學年入學學生通過英文畢業門檻以取得 CSEPT、TOEIC 及 GEPT 證照為最

多，測驗結果分數分析彙整表如附件 3。 

CSEPT 分數分析: 

             98 及 99 學年入學學生，通過本校畢業門檻 CSEPT 分數達 130 分，佔 41.8%-44.3%； 

        達 150 分比例，約佔該屆學生 25.7%-30%（南台科大商管學院以外其他各系門檻為’ 

        150 分、正修科大為 170 分）；中級門檻 B1(第一級 170 分或第二級 180 分)比例，約 

        佔該屆學生 10.7%-14%。 

        TOEIC 分數分析： 

        98 及 99 學年入學學生，通過本校畢業門檻 TOEIC 分數達 225 分，佔 10.2%-13.2%； 

        達 300 分比例，約佔該屆學生 9.45%-12.4%（南台科大商管學院以外其他各系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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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300 分）；達 350 分比例，約佔該屆學生 7.65%-9.9%。 

        全民英檢 GEPT 分數分析：  

        98 及 99 入學學生，全民英檢（GEPT）達初級初試門檻，佔約 10.6%-14.7%（朝陽、 

        崑山及正修科大等校門檻為初級），全民英檢達中級門檻比例，約佔該屆學生 

        0.6%-1.4%。 

      4. 綜合上述分析，本校過往每屆雖約有 30%學生以修習替代課程方式通過畢業門檻，    

惟若與他校相比，現行畢業門檻有可提升空間，故擬將本校英語畢業門檻加以修訂

（修訂門檻標準與他校門檻標準對照表如附件 4）。各類英檢分數調整理由如下： 

(1)提升學生 CSEPT 分數從 130 分提升至 150 分，因 CSEPT 無準備考試之教材，故 

  修訂分數提升 20 分，介於 A2-B1 級間。 

(2)提升學生 TOEIC 分數從 225 分提升至 350 分，因 TOEIC 考試有對應之教材，準 

  備上較為容易，介於 A2-B1 級間。 

(3)提升學生GEPT門檻達初級複試通過，加考寫作與口說，通過後可獲得初級證書， 

  級數介於 A2-B1 級間。 

(4)提升學生雅思(IELTS)分數，由原 3 級提升為 3.5 級，因 TOEIC350 分對應雅思 

  (IELTS)為 4 級，本校現有標準為 3 級。 

      5. 經對上述擬修訂畢業門檻標準， CSEPT 畢業門檻與南台科大相同、TOEIC 畢業門

檻與正修科大相同，GEPT 畢業門檻則與南台科大相同。 

      除上述，亦將部份條文內容加以修訂(納入學生入學前取得必要證照可抵畢業門檻)，

以使之更具體明確及符合本校辦法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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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8 與 99 年度入學學生通過英語畢業門檻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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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PT)
42%

中華綜合發展

研究院全球英

檢(GET)

1%

未通過

2%

全民英檢GEPT

15%

多益TOEIC

13%

托福(紙筆型

態)(TOEFL‐ITP)

0%

英文能力

檢定(身

心障礙生

持有證

明)

0%

英文能力檢定‐

英文文法與習

作(替代課程)

27%

雅思(IELTS)

0%

應用英語

系英文能

力檢定替

代課程

0%

98年度入學

大專院校英語

能力測驗

(CSEPT)
44%

中華綜合發展

研究院全球英

檢(GET)

0%

未通過

5%

全民英檢GEPT

11%

多益TOEIC

10%

托福(紙筆型

態)(TOEFL‐ITP)

0%

英文

能力

檢定

(身心

障礙

生持

有證

明)

0%

英文能力檢定‐

英文文法與習

作(替代課程)

28%

復學生，當

時沒有畢業

門檻

0%

應用英語系英

文能力檢定替

代課程

2%

99學年度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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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1～103 年新生入學測驗 TOEIC Bridge 分析 
 
入

學

年

度 

分數 等級參照表 

101 

最低:26 分 
最高:176 分 

25.0Q :102 分 

50.0Q :118 分 

75.0Q :134 分 

平均：118.8 分 

 
附件 3  98 與 99 年度入學學生英語畢業門檻測驗分數分析（全校） 

測驗名稱  98 入學 99 入學 

大專院校英語能力測驗

(CSEPT) 

初級 
A2 

483 人

（31.1%）

 

最低:130 分 
最高:230 分 

25.0Q :138.3 分 

50.0Q :146 分 

75.0Q :157 分 

平均：149.5 分

488 人

(30.3%) 
 

最低:130 分 
最高:169 分 

25.0Q :137 分 

50.0Q :145 分 

75.0Q :156 分 

平均：147 分

中級 
B1 

167 人

(10.7%) 

最低:170 分 
最高:232 分 

25.0Q :175 分 

50.0Q :186 分 

75.0Q :200.8 分 

平均：189.8 分

225 人

(14%) 

最低:170 分 
最高:239 分 

25.0Q :177 分 

50.0Q :188 分 

75.0Q :203.3 分

平均：191 分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全球

英檢(GET) 
 5 人(0.3%)  2 人(0.1%)  

未通過 
 32 人

(2.1%)
77 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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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名稱  98 入學 99 入學 

全民英檢 GEPT 
初級 A2 
中級 B1 

207 人

(13.3%) 
21 人

(1.4%) 

 

162 人

(10%) 
10 人

(0.6%) 

 

多益 TOEIC 

初級 A2 
中級 B1 
中高級

B2 

142 人

(9.1%) 
62 人(4%)
2 人(0.1%)

最低:245 分 
最高:925 分 

25.0Q :340 分 

50.0Q :395 分 

75.0Q :550 分 

平均：422.6 分

146 人

(9.1%) 
17 人

(1.1%) 

最低:235 分 
最高:855 分 

25.0Q :345 分 

50.0Q :410 分 

75.0Q :510 分 

平均：446.8 分
托福(紙筆型

態)(TOEFL-ITP) 
 1 人(0.1%)  1 人(0.1%)  

英文能力檢定(身心障礙

生持有證明) 
 4 人(0.3%)  2 人(0.1%)  

英文能力檢定-英文文法

與習作(替代課程) 
 

420 人

(27%) 
 

450 人

(28%) 
 

當時沒有畢業門檻復學生  
4 人

(0.25%) 
 0(0%)  

雅思(IELTS)  1 人(0.1%)  5 人(0.3%)  
應用英語系英文能力檢定

替代課程 
 2 人(0.1%)  

22 人

(1.4%) 
 

總人數  1553 人  16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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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本校英語畢業門檻標準、修訂門檻標準與他校門檻標準對照表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CEFR level 
本校  

畢業門檻

(舊版) 

本校    

畢業門檻 

(修正) 

朝陽 南台 崑山 正修 

多益測驗

(TOEIC) 
滿分 990 分 

225 350 

225 分以上

(聽力 110 分

以上且閱讀

115 分以上) 

1. 商管學院各系

(國企系除外)400 
2. 國企系 420 
3. 其他各系 300 

225 以上

(聽力 110
以上且閱

讀 115 以

上) 

--- 

大學校院英語

能力測驗 
(CSEPT) 

第一級滿分

240 分 
第二級滿分

360 分 

第一級

130 分或

第二級

120 

150 

第一級

130~169 分或

第二級

120~179 分 

1. 商管學院各系

(國企系除外)150 
2. 國企系 160 
3. 其他各系 150 

第一級

130~169
或第二級

120~179 

第一級

170 

TOEIC Bridge 
滿分 180 分 --- --- --- 

1. 商管學院各系

(國企系除外)140 
2. 國企系 160 
3. 其他各系 140 

聽力 64 以

上且閱讀

70 以上 
--- 

全民英檢 
(GEPT) 

初級初試
初級 

(初試+複

試) 
初級 

1. 商管學院各系

(國企系除外)初
級複試 

2. 國企系中級初試 
3. 其他各系初級初

試 

初級 初級 

托福網路測驗  
(TOEFL iBT) 

29 30 --- 

1. 商管學院各系

(國企系除外)47 
2. 國企系 50 
3. 其他各系 47 

24 以上 --- 

雅思(IELTS) 
滿分 9 分 

3.0 3.0 3 級以上 

1. 商管學院各系

(國企系除外)3.0 
2. 國企系 3.5 
3. 其他各系 3.0 

3 級以上 
3 級以

上 

劍橋博思職場

英文

(BULATS) 
滿分 100 分 

ALTE 
Level 1 

30 ALTE Level 1

1. 商管學院各系

(國企系除外)30 
2. 國企系 34 
3. 其他各系 20 

20 以上 ALTE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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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修訂「弘光科技大學護理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提案單位：

護理系) （附件八，P.41~ P.43） 

說明：修訂第四點護理系輔系修畢學分暨科目名稱及學分數表。 

討論:略 

決議:本案先行撤案，經系討論後，再提案下次教務會議。 

 

案由十一：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暨營養醫學所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

論。(提案單位：營養系暨營養醫學所) （附件九，P.44~ P.46） 

說明：因應本系修改科目總表科目及學分調整，調降專業必選修科目學分。 

討論:略 

決議:本案先行撤案，經系討論後，再提案下次教務會議。 

  

案由十二：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物理治療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提案

單位：生物科技系) （附件十，P.47~ P.48） 

說明：1. 因應作業要點將條文修正為項目。 

            2. 修改物理治療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備註。 

討論:略 

決議:本案先行撤案，經系討論後，再提案下次教務會議。 

 

案由十三：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提案

單位：生物科技系) （附件十一，P.49~ P.50） 

說明：1. 因應作業要點將條文修正為項目。 

      2. 修改生物科技系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 

討論:略 

決議:本案先行撤案，經系討論後，再提案下次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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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四：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產業系) （附件十二，P.51~ P.52） 

說明：修訂第三點文化創意產業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表。 

討論:略 

決議: 1. 原第二點第二款修正為「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 

教學資源後決定。」 

      2. 原第三點文化創意產業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表修正為「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

畢本系專業科目 2120學分(含)以上。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至少需修習

2120學分(含)

以上) 

邏輯思辨與創意思考 2 原「創意思考與文化產業」課程 

文創產業概論 2 原「文化事業概論」課程 

設計概論 2 原「美學」課程 

應用色彩學 2 
原「文化傳播概論」、「文化人類

學」課程 

聚落文創與設計 2 原「文化規劃與社區營造」課程 

藝術行政與管理 2 原「文化政策分析」課程 

文化創意行銷 2  

寫作思維與文字表達 2  

行銷企畫實務 2 原「創意企劃與實務寫作」課程 

公共關係與企畫 2 原「公共關係概論」課程 

向量繪圖 2 原「多媒體整合與應用」、「電腦

繪圖軟體應用」課程 影像設計 2 
基本設計(一) 2  
基本設計(二) 2  

 

案由十五：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提案

單位：應用英語系) （附件十三，P.53~ P.54） 

說明：1. 因應作業要點將條文修正為項目。 

      2. 修改「申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 

      3. 修改「應修畢專業科目學分數」。 

討論:略 

決議: 原第二點第二款修正為「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 

教學資源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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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六：修訂「弘光科技大學老人福利與事業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老人福利與事業系) （附件十四，P.55~ P.56） 

說明：修訂第三點老人福利與事業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表。 

討論:略 

決議: 原第二點第二款修正為「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 

教學資源後決定。」 

 

案由十七：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提案

單位：幼兒保育系) （附件十五，P.57~ P.58） 

說明：配合教育部核定之教保員課名修正相關課程名稱。 

討論:略 

決議:本案先行撤案，經系討論後，再提案下次教務會議。 

 

案由十八：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美髮造型設計系) （附件十六，P.59~ P.60） 

說明：修訂第三點美髮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表。 

決議: 1. 原第二點第二款修正為「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 

教學資源後決定。」 

      2. 原第三點美髮造型設計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表修正為「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

畢本系專業科目 2620學分（含）以上，包括必修 2216學分，選修 4 學分。科目及

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小時 備註 

必修 

（共 2216學分） 

剪髮基礎實務 2/3  

燙髮基礎實務 2/3  

髮妝品概論 2/2  

長髮造型基礎實務 

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2/2  

染髮造型實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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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小時 備註 

髮妝品分析學 2/2  

髮妝品原料學 2/2  

剪燙染進階實務 2/3  

長髮造型進階實務 2/3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時尚髮型設計實務 2/3  

選修 

（共 4 學分）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2/2  

沙龍經營與管理 

企業經營與管理 

2/2  

專業髮妝品應用 2/2  

髮品牌教育實務 2/2  

假髮運用與飾品設計實務 2/2  

 

案由十九：修訂「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生物醫學工程系) （附件十七，P.61~ P.62） 

說明：1. 因應作業要點將條文修正為項目。 

      2. 修訂第四點生物醫學工程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表。 

討論:略 

決議: 原第三點修正為 

「三、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 歷年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含)以上。 

(二) 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與學分，

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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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十：修訂「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提案

單位：資訊工程系) （附件十八，P.63~ P.64） 

說明：1. 因應作業要點將條文修正為項目。 

      2. 修訂第三點資訊工程系輔系科目及學分數表。 

討論:略 

決議: 原第二點第二款修正為「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 

教學資源後決定。」 

 
 

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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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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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 
10420-B12 

中華民國 88 年 05 月 25 日制定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年 09 月 11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06 月 10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年 03 月 13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年 04 月 15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年 09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04 月 29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03 月 31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15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05 月 30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1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01 月 15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8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1 月 08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2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5 月 18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05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9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5 月 22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03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本校各項有關規定及各

項會議有關決議事項暨本校實際需要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授課鐘點依人事相關規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每週分別為教授

８小時，副教授、助理教授９小時，講師１０小時，專案約聘教師

１６小時，教師鐘點費則依附件(一)實際上課時段計算辦理。 

第三條 專任教師因兼任本校行政工作，其兼任行政工作之扣減鐘點計算，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四條 教師獲國科會、政府其它機構及產學合作等研究計畫，若單一計畫

經費超過 100 萬（多年期計畫則須分年計算）者，並符合下述條件，

得於計劃執行期間內申請減扣鐘點，學年減扣鐘點累計不得超過２

小時。 

一、 教師須為計劃主持人。 

二、 計劃受惠機構須為本校。 

三、 每學年以申請一次為限。 

四、 申請減扣之學期不得再超鐘點（專題類課程鐘點排除）與校外

兼課。 

第五條 授課鐘點，原則上依實際授課時數核計，任課教師對其所教授課程

（含實驗）均應親自講授及在場指導；若課程係配合專案（計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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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至國外機構參訪進行，須備齊資料，以簽呈方式申請，經教務長

同意並呈校長核定後實施，其授課鐘點計算則以課程實際於校內上

課總時數除以 18 週核計。 

第六條 多位教師擔任同一課程教學之鐘點計算，區分為： 

一、 單元教學： 

全學期課程由多位教師授課，但同一時間只有１位教師教學。 

二、 協同教學： 

授課班級學生分組於同一上課時段內由多位教師同時授課。 

三、 協同教學之課程科目及鐘點計算方式，教學單位須備齊資料，

以簽呈方式申請，經教務長同意並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 單元教學、協同教學由系所依教師實際上課比率填入「系科行

政系統」程式計算授課教師鐘點，並彙整「特殊鐘點登記單」

經簽核後送教學組以憑辦理鐘點費申請。 

第七條 專題類課程鐘點費之說明與計算方式如下： 

一、 專題類課程計有：專題研究、專題討論、專題論文、專題寫作。 

二、 大學部： 

多位教師擔任分組專題課程授課鐘點，每一教師授課鐘點計算

方式如下（各單位不同學制之專題類課程，僅限１門科目依此

方式計算）： 

(一)、必修： 

授課鐘點數=（授課分組人數／全班人數）×學分小時數×２ 

(二)、選修： 

授課鐘點數=（授課分組人數／４５）×學分小時數×２ 

三、 碩士班： 

教師擔任分組專題課程授課鐘點，每１教師授課鐘點計算方如

下：以課程時數計算。 

四、 專題類課程鐘點數不列入授課教師超鐘點之計算。 

【修正】 

第八條 研究所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計算方式： 

一、 教師支領論文指導費之方式依附件(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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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擔任碩士學位口試委員，每位委員口試費２千元，外校口試委

員外加車馬費；擔任學士學位口試委員不得提出鐘點費用申請。

外聘學者車馬費則依本校相關辦法支付。 

三、 上述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由各院所內經費支出。 

【原文】 

第八條    研究所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計算方式： 

一、 教師支領論文指導費之方式依附件(二)辦理。 

二、 擔任碩士學位口試委員，每位委員口試費２千元，外校口試委

員外加車馬費；擔任學士學位口試委員不得提出鐘點費用申請。

外聘學者車馬費則依弘光科技大學演講費及演講交通費支給原

則支付。 

三、 上述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由各院所內經費支出。 

第九條 大（合）班級鐘點費之計算如下： 

一、 大學部： 

班級人數66~75人者，鐘點費以1.2個授課鐘點計算； 76~85

人者，鐘點費以 1.3 個授課鐘點計算； 86~95 人者，鐘點費

以 1.4 個授課鐘點計算；96~105 人者，鐘點費以 1.5 個授課

鐘點計算；106 人以上，鐘點費以 1.6 個授課鐘點計算。所增

加之鐘點數不列入授課教師基本鐘點及超鐘點之計算。 

二、 碩士班： 

班級人數 21-25 人者，鐘點費以 1.2 個授課鐘點計算；26-30

人者，鐘點費以 1.3 個授課鐘點計算；31-35 人者，鐘點費以

1.4 個授課鐘點計算；36-40 人者，鐘點費以 1.5 個授課鐘點

計算；41 人以上，鐘點費以 1.6 個鐘點計算。 

三、 大(合)班上課需於排課作業期間提出申請，其所增加之鐘點數

不列入授課教師基本鐘點及超鐘點之計算。 

四、 班級課程教學方式若為協同教學者，則不列入大（合）班級鐘

點費計算。 

第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課鐘點費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若所(系、科)教師實際參與學生實習課教學，系科需先備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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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並以簽呈通過審核此計算方式後，則依實際授課時數，填

入「系科行政系統」程式計算授課鐘點費，其鐘點數則列入基

本鐘點計算。 

二、 若學生校外實習課，系科教師僅為訪視，未真正全時參與授課，

則只支付訪視津貼及車馬費，不得另申請實習費。津貼及車馬

費計算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校外實習訪視不列入授課基本時

數計算。 

第十一條 教師授課超鐘點之計算如下： 

專案約聘教師學年超鐘點為２鐘點，其他職級教師學年超鐘點為６

鐘點，超過６鐘點之鐘點數原則上以義務論。上學期超４以上之鐘

點數將予保留至下學期合併計算，教師可依個人授課時數規劃，於

上學期將超鐘點申請保留至下學期合併計算，以避免先發放後追繳

鐘點費之情形。 

第十二條 兼任教師鐘點之計算方式如下： 

本校所聘任之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有專職工作者不得超過６小

時、未有專職工作者不得超過８小時，除經專案簽准外，每週授課

時數不得低於 3小時為原則。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在職專班、推廣教育學分班鐘點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在職專班課程授課鐘點列入基本鐘點及超鐘點中計算為原

則。 

二、 推廣學分班授課鐘點不列入基本鐘點及超鐘點中計算，由推廣

教育中心另訂定鐘點費計算辦法。 

第十五條 遠距教學鐘點核計方式如下： 

增加鐘點數＝（外校修課人數【超過３０人以３０人計算】／３０）

× 每週授課時數，且增加之鐘點數不列入授課教師超鐘點之計算。 

第十六條 進修部暑期非重修課程鐘點計算方式如下： 

一、 專任教師授課鐘點併入下一學期教師基本鐘點及超鐘點計

算。 

二、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含在職專班）於課程結束後，依實際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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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點一次核發十八週鐘點費，但其授課時數須與下一學期合併

統計，且須符合本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第十七條 教師於課程排定後，若未循正常流程申請調課而私自將課程轉予其

他老師教授，或互換課程，一經查出該課程鐘點費一律不予核發。 

第十八條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兼任教師鐘點費給付方式： 

一、 每學期發給 18 週。 

(一)、一般課程超鐘點及在職專班鐘點費：上學期第一次於 11

月 15 日發放 6週，之後於每月 15 日按月發放 4 週；下

學期第一次於 4 月 15 日發放 6 週，之後於每月 15 日按

月發放發放 4 週。 

(二)、上學期保留至下學期計算之鐘點，經合併下學期基本鐘

點計算後之超鐘點，則於 4月 15 日一次核發 18 週之鐘

點費。 

二、 因加退選後開課不成之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

均核發至實際上課結束之鐘點。 

三、 大班課程其所增加之鐘點費，每學期由教務處教學組依超鐘點

核發時程及週數申請辦理。 

第十九條 授課鐘點費之核計於每學期初加退選結束後，教務處教學組執行鐘

點計算，經教師線上核對，由教務處教學組彙整報表，簽請校長核

定後，再送總務處出納組按月核發。凡無法按月核發之特殊計算鐘

點費，原則上統一由教學組於期中、期末兩次申請核發。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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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師鐘點費統計表(98A 學期起異動)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六、日 

(1-D) 

教授 795 830 1193 

副教授 685 710 1028 

助理教授 630 665 945 

講師 575 615 863 

 
 
 
附件(二) 碩士論文指導費 
 

系所 
校內教授 校外教授 

主要指導 共同指導 主要指導 共同指導 

護理所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 元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0 元 

(限指導 2位研究生，最高指導費仍

為 50,000 元) 

其他 

各所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 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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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分抵免辦法 
，10420-A05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12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06 月 07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22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2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05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17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頒佈「專科學校辦理學生

抵免科目學分處理要點」及本校「專科部學則」之規定，特訂定本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新生（含重新入學）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列抵免修，其餘科目均

應重（補）修： 

一、入學本校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科目名稱及內容相同者且學

分數多或等於欲抵免科目之學分數。 

二、本校依規定開設學分班之學生，其修習及格之課程科目，可抵科目

名稱相同或科目名稱不同而內容相近，且學分數較少或相等之科目

學分。 

三、入學前參與實習（或實驗）課程相同或相近之工作成就、教育訓練

及研究發展，檢附校外成就內容證明書，足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

得抵實習或實驗課程之科目學分。 

經核准抵免後，得採計為畢業學分，惟以不超過總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

為限。但修習本校開設課程取得之學分數，可不受此限。 

第三條  轉學（科）生在轉入年級前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已在原校或原科組修

習及格者，得列抵免修，其餘科目均應重（補）修。其抵免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及內容相同者，可抵免。 

二、科目名稱不同而由原校（科）證明內容相同或相近者，可抵免。 

第四條  轉入年級前原修習科目學分數（時（節）數）與本校轉入科組不同者，

其抵免規定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所抵免科目學分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需先審查是否符合抵免相關規定抵免後，不足學分數

以選修學分補足。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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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高級中學一年級所修美術，不能抵免五專圖學。 

第五條  轉學（科）生在轉入年級後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在原校或原科組修習

及格且學分數達轉達入校（科）組規定者，得予抵免；學分不足者不

予抵免。 

第六條 本校在學肄業學生，在學期間經學校核可，參與專業課程相同或相近

之工作成就、教育訓練及研究發展，檢附校外成就內容證明書，足資

證明服符合課程要求，得依本校科目學分抵免辦法，申請採計抵免內

容相近之專業科目學分。經核准抵免後，得採計為畢業學分，惟以不

超過總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為限。 

第七條 新舊課程交替復學生其復學年級前之課程或因從事實務工作申請休學

復學學生，其原所修習及格之專業課程科目超過八年者，得比照轉學（科）

生辦理抵免轉入前科目抵免原則抵免學分，經抵免後方得採計為畢業學

分。 

  【原文刪除】 

第八條 體育以抵免轉學前應修者為限，入學後每學期應修之體育不得減少。 

第九條  轉學（科）生在原校或原科組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經轉入後非該

科組所修之科目，至多以轉入科組選修學分數二分之一為限，其中專

業選修學分由各系科認定，非專業選修學分由通識學院認定。【註：轉

學（科）生非專業選修學分之認定以該轉學（科）生原修習科別之非

專業必（選）修課程為限】 

第十條  轉學（科）生自轉入年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數不得減少，且應

修滿各該轉入科組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方得畢業。 

第十一條  夜間部選讀生考取正式生者，應修讀科目學分得酌情抵免，並得依抵

免學分多寡編入適當年級，但至少須修滿一年，始可畢業。 

第十二條  本校辦理科目抵免時，由學生提出申請，經由教學單位審核，始准予

抵免。 

第十三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通識教育課程由通識學院負責審查，專業科目、體

育及軍訓科目由各系(科)、體育教學研究中心及軍訓室分別審查之，

並分別經由各負責學分抵免單位主管核可，專業科目由各系(科)主任

核可始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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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教育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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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10420-B18 

中華民國 90 年 06 月 07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09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年 05 月 29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1 月 08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5 月 12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1 月 18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5 月 18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學生研習學分學程、增廣

學習領域、增加選課彈性，並培養學生整合學科能力，以利其進修

或就業，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原文】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學生研習學分學程、增廣

學習領域、增加選課彈性，並培養學生整合學科能力，以利其進修

或就業，特訂定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分學程不包括教育學程中辦理之各項課程。 

第三條 本校各開課單位，包括學院、系、所，均可視實際需要合作開設學

分學程。但開設時應由涉及之教學單位一起研商議定學分學程的名

稱與內容，並成立該學分學程承辦中心暨共推負責之召集人。 

【修正】 

第四條 各學分學程應具學科整合性，每一學分學程應至少規劃之課程，總

學分以 16 至 22 學分為原則，課程內容應以專業課程設計與組合。

所修的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至少應有 3門課為跨系之不同課程科目。 

【原文】 

第四條    各學分學程應具學科整合性，每一學分學程應至少規劃之課程，總

學分以 16 至 22 學分為原則，其中需含基礎及專業課程。所修的學

分學程課程科目至少應有 3門課為跨系之不同課程科目。 

第五條 （刪除）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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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學分學程應由召集人將開設計畫提報教務會議，經教務會議審議且

教務長核可後始得開設。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則須經本校課程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可開課。 

第七條 學分學程之開設計畫應包括學分學程名稱、開設目的、合作開設單

位、召集人、課程規劃、修習對象、師資來源、經費來源、繳費規

定、其他細節等。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應包括各科目名稱、學分數、

開課單位、課程綱要等細節。 

第八條 欲修讀學分學程之學生自行上網登錄所要修習的學程，且同一時間

以選讀一個學分學程為原則。 

第九條 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某學分學程前，若已修過該學分學程的某課程，

其修得之科目與學分數得經由該學分學程召集人認定後，計入已經

修習之課程中，不必再度修習。 

第十條 修讀學分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數(含原系及學分學程課程)

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學程之學程科目學分與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

之總學 分數及學期成績計算。 

第十二條 學生因修習學程而延長原訂之修業年限，需符合本校學則修業年限

規定，至多以二年為限。 

第十三條 凡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修讀學分學程證

明。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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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 
10420-A30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五十四條

與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正】 

一、 依據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五十四條第五款「98 學年度（含）以後入

學日間部四技學生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係包括完成下列其

中一項，即符合本校學分學程畢業資格。 

一、 跨系學分學程。 

二、 輔系。 

三、 雙主修。 

四、 就業學程。 

五、 就業學程之認定除勞動部所辦理之就業學程，其餘學程須具強化 

     學生實務知能與就業能力之精神，且須專案簽請校長核定。 

【原文】  

二、 依據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五十四條第五款「98 學年度（含）以後入

學日間部四技學生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係包括完成下列其

中一項，即符合本校學分學程畢業資格。 

一、 跨系學分學程。 

二、 輔系。 

三、 雙主修。 

四、 就業學程。 

五、 就業學程之認定除勞動部所辦理之就業學程，其餘須具強化學生 

     實務知能與就業能力之精神，且須專案簽請校長核定。 

三、配套措施：需全學年於校外實習，故若修畢單一學分學程跨系二門課程，

即符合學分學程畢業資格，但不授予學分學程證書。 

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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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力實施辦法 
10420-B20 

中華民國92年04月15日制定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7年01月15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年01月18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年05月18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 

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力實施辦法要點 

【原文】 

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力實施辦法 

【修正】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學生在學期間努力修習英文及

英文相關課程，以培養英文聽、說、讀、寫基礎能力，並參加校外英

檢取得英文能力證明，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力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原文】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學生在學期間努力修習英文及英

文相關課程，以培養英文聽、說、讀、寫基礎能力，並參加校外英檢

取得英文能力證明，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正】 

二、 本辦法於９２學年度起開始實施，實施對象為日間部四年制大學部一、

二年級學生。學生依其所屬系分成兩類：應用英語系學生為第一類；

其他系為第二類。 

【原文】 

二、 本辦法於９２學年度起開始實施，實施對象為日間部四年制大學部一、

二年級學生。學生依其所屬系分成兩類：應用英語系學生為第一類；

其他系為第二類。 

【修正】 

三、 本校日間部四年制大學部新生，第一類學生於本校自辦英語入學分級

測驗之成績提供應用英語系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之參考。第二類學生

由教務處教學組依其入學前項測驗成績作為英文能力分班之依據，測

驗成績前15%為A組，後15%為C組，其餘70%為B組。 

【原文】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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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日間部四年制大學部新生，第一類學生入學測驗成績提供應用英

語系。第二類學生由教務處教學組依其入學測驗成績作為英文能力分

班之依據，測驗成績前15%為A組，70%為B組，15%為C組。 

【修正】 

四、 本校第二類學生，若能於高中就學期間(入學本校前三年)或入學後獲

得CEF B1或同級英檢證書並提出申請者，可抵免大一英文(一)、英文(二)

及大二英文(三)、英文(四)課程，其最多2學期2學分課程。 

CEF B1級與同級英檢證書對照如下表： 

英檢類別 CEF GEPT TOEIC TOEFL-IBT IELTS CSEPT BULATS 

級別或分數 B1 
中級複

試通過
550 57 分以上 4級 

第一級

(170分) 

ALTE 

Level 2

第二類學生若近五年曾在以英語為就學語文之國家正式就讀一年（含）

以上、或英語程度優異而有具體證明，可申請抵免大一英文（一）、

（二）及大二英文(三)、英文(四)課程，惟可抵免之課程須經本校語

言中心審核通過，並經教務長核定。 

前項審查由本校語言中心主任召集應用英語系主任及教師若干名組

成審查小組。 

【原文】 

四、 第二類同學，若能於入學本校後獲得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之CEF B1

級檢定證書或相關同等級英檢證書並提出申請者，可抵免大二英文

(三)、英文(四)課程，其最多2學期2學分課程。 

【修正】 

五、 為充分了解學生學習效果，本校得定期舉辦英語能力測驗。 

【原文】 

五、 為充分了解學生學習效果，定期舉辦英語能力測驗。 

【修正】 

六、 本校各教學單位對於提升學生專業英文之能力，得自行另訂定相關要

點。 

【原文】 

六、    各教學單位對於提升學生專業英文之能力，得自行另訂定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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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要點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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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10420-A26 

中華民國 97 年 06 月 10 日訂定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8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9 月 08 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2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1 月 19 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5 月 22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6 月 19 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3 月 12 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6 月 25 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03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31 日修正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實施目的 

為提昇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英文能力，以提升學生專

業發展及就業之競爭力，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資

格檢定實施辦法」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對象 

本辦法適用於 98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及應用英語系日

間部、進修部之學士班學生（身心障礙學生且持有證明者除外）。 

第三條  畢業條件 

本校日間部及應用英語系日間部、進修部之學士班學生於規定年限內，

除修滿該系應修之學分外，「英文能力」必須達到本辦法之檢測標準，

方具備畢業資格。（各系於歷年科目 總表上註明） 

【修正】 

第四條  檢測標準 
本校認可之「英文能力檢定」通過標準如下： 

英語檢測 
類別 

 
 
  
 
 
 

系別 

全民英

檢 
GEPT 

多益 
T O E I C 

托福 
(紙筆型

態) 
(TOEFL-I
T P )

托福 
(電腦型

態) 
(TOEFL-I
B T )

雅思 
(IELTS)

大專院

校英語

能力測

驗

(CSEPT) 

劍橋博

思職場

英文

(BULATS

) 

滿分 100

分 

英語能力

分級檢定

測驗CEF
級別 

應用英語系

日間部 

中高級

初試通

過 
650  

492 分以

上 
72 分以

上 
5 級 - 

ALTE 

Level 3
B2 

應用英語系 中級複 550 457 分以 57 分以 4 級 第一級 ALTE B1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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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檢測 
類別 

 
 
  
 
 
 

系別 

全民英

檢 
GEPT 

多益 
T O E I C 

托福 
(紙筆型

態) 
(TOEFL-I
T P )

托福 
(電腦型

態) 
(TOEFL-I
B T )

雅思 
(IELTS)

大專院

校英語

能力測

驗

(CSEPT) 

劍橋博

思職場

英文

(BULATS

) 

滿分 100

分 

英語能力

分級檢定

測驗CEF
級別 

進修部 試通過 上 上 (170 分) Level 2

非應用英語

系 
初級初試 
初級 

新制： 
225 
350 

舊制： 
350 分 

 

390 分以上
29 
30 

3 

3.5 

第一級

(130 分) 
（150 分） 

ALTE 

Level 1
A2 

A2-B1 

註：103104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日間部四技及應用英語系日間部，進修部之學士班學生適用。 

 

【原文】 

第四條  檢測標準 
本校認可之「英文能力檢定」通過標準如下： 

英語檢測 
類別 

 
 
  
 
 
 

系別 

全民英

檢 
GEPT 

多益 
T O E I C 

托福 
(紙筆型

態) 
(TOEFL-I
T P )

托福 
(電腦型

態) 
(TOEFL-I
B T )

雅思 
(IELTS)

大專院

校英語

能力測

驗

(CSEPT) 

英語能力分級檢

定測驗CEF級別

應用英語系日間

部 

中高級

初試通

過 
650  

492 分以

上 
72 分以

上 
5 級 - B2 

應用英語系進修

部 
中級複

試通過 
550 

457 分以

上 
57 分以

上 
4 級 

第一級

(170 分) 
B1 

非應用英語系 初級初試

新制： 
225 
舊制： 
350 分 

 

390 分以上 29 3 
第一級

(130 分) 
A2 

註：103 學年度入學日間部四技及應用英語系日間部，進修部之學士班學生適用。 

【修正】 

第五條  實施方式 

一、本辦法實施對象之學生（第二條）於畢業前一學年（大三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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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前至少參加過一次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之英文能力檢定考試，

提出通過上列本校認可之「英文能力檢定」證明文件至教務處教

學組登錄，以作為畢業資格審定之依據。 

本校學生高中就學期間(入學本校前三年)取得之英檢證照，若符

合本辦法第四條所規範之「英文能力檢定」通過標準，可比照前

項條文持證明文件至教務教學組登錄，以作為畢業資格審定之依

據。 

二、英文能力檢定考試成績未達規定及格標準者，可選擇第六條之配

套措 施取得英文能力通過檢測標準之認定。 

【原文】 

第五條  實施方式 

一、本辦法實施對象之學生（第二條）於畢業前一學年（大三下學期）

結束前至少參加過一次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之英文能力檢定考試，

提出通過上列本校認可之「英文能力檢定」證明文件至教務處教

學組登錄，以作為畢業資格審定之依據。 

二、英文能力檢定考試成績未達規定及格標準者，可選擇第六條之配

套措施取得英文能力檢測之認定。 

第六條  配套措施 

一、 非應用英語系之日間部學生若未能通過上列本校認可之「英文能

力檢定」標準者，需補修應用英語系開設之「英文文法與習作」，

該課程成績及格視為通過英文能力畢業資格。 

二、 應用英語系 98、99 學年度入學之日間部、進修部學生，經檢定

考試後，無法達到上述英文檢測標準，除畢業所規定之學分外，

須於四年級下學期另加修應用英語系 2 學分之語言類課程(第二

外語除外)。100 學年(含)起入學之日間部、進修部學生，經檢定

考試三次後，仍無法達到上述英文檢測標準，則除畢業所規定之

學分外，須於四年級下學期另加修應用英語系 2 學分之語言類課

程(第二外語除外)。 

三、 非應用英語系之日間部學生於修習上列第一項之英文課程期間

可隨時報考本辦法規定之英文能力檢定考試，若成績通過則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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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期末考試（濃縮授課則以最後一週上課為期末考週）開始前

一日可辦理課程退選。 

第七條  英文能力檢定之審查業務由教務處教學組負責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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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輔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2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20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 年月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護理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輔系（組）

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各學期課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 

(二)每學期錄取名額 5 名，若超過 5名時，以英文成績高低依序錄取。 

(三)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

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三、本系專業課程修習有其連貫及延續性，故課程安排需依本系各年級與學期

順序修課。完成本系之輔系相關課程後，無法報考護理相關證照考試。 

 

【修正】 

四、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37 學分（含）以上，包括必修

35 學分，選修至少 2 學分。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 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備註 

必  修 

（共 31 35 學分） 

解剖學(含實驗) 

解剖學及實驗 
3/4  

生理學 3/3  

營養學(含實驗) 

營養學 
2/3 

2/2 
 

病理學 2/2  

藥理學(含實驗) 

藥理學及實驗 

3/4  

護理學導論 2/2  

人類發展學及實驗 

人類發展學 

2/3 

2/2 
 

基本護理學(含實驗) 3/4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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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護理學(一) 1/1  

基本護理學實驗(一) 1/2  

基本護理學(二) 2/2  

基本護理學實驗(二) 1/2  

身體評估（含實驗） 3/4  

醫療與生命倫理 2/2  

內外科護理學(一)(含實驗) 

內外科護理學(一) 

3/4 

3/3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1/2  

內外科護理學(二) 3/3 

4/4 
 

選  修 

（至少 2學分） 

生理學實驗 1/2  

專業生涯規劃 2/2  

老人護理學 2/2  

婦產科護理學(含實驗) 3/4  

兒科護理學 

兒科護理學(含實驗) 

3/3 

3/4 
 

社區衛生護理學 3/3  

精神衛生護理學 3/3  
 

【原文】 

四、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33 學分（含）以上，包括必修

31 學分，選修至少 2 學分。 

類 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 備註 

必  修 

（共 38 學分） 

解剖學(含實驗) 3/4  

生理學 3/3  

營養學(含實驗) 2/3  

病理學 2/2  

藥理學(含實驗) 3/4  

護理學導論 2/2  

人類發展學及實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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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護理學(含實驗) 3/4  

身體評估（含實驗） 3/4  

醫療與生命倫理 2/2  

內外科護理學(一)(含實驗) 3/4  

內外科護理學(二) 3/3  

選  修 

（至少 2學分） 

生理學實驗 1/2  

專業生涯規劃 2/2  

老人護理學 2/2  

婦產科護理學(含實驗) 3/4  

兒科護理學 3/3  

社區衛生護理學 3/3  

精神衛生護理學 3/3  

五、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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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暨營養醫學所輔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5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06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20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3 月 21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5 月 13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5 月 20 日修正系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6 月 18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營養系暨營養醫學所(以下簡稱本系

(所))，依據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修正】 

第二條  申請本系(所)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60分（含）以

上，操行成績60分（含）以上，即可修習本系(所)為輔系。 

二、以本系(所)為輔系之學生，至少須修畢本系(所)指定之專業必選

科目14學分，專業選修科目至少10學分，且每科成績需及格，方

獲認定。 

三、主系與輔系之相同專業必修科目學分，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與學

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四、課程如屬連續課程，如有(一)與(二)之課程，則須依序且兩者均

修。 

【原文】 

第二條  申請本系(所)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60分（含）以

上，操行成績60分（含）以上，即可修習本系(所)為輔系。 

二、以本系(所)為輔系之學生，至少須修畢本系(所)指定之專業必選

科目16學分，專業選修科目至少8學分，且每科成績需及格，方

獲認定。 

三、主系與輔系之相同專業必修科目學分，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與學

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四、課程如屬連續課程，如有(一)與(二)之課程，則須依序且兩者均 

修。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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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指定之專業科目如下：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所(大學部)輔系專業科目及學分數 

必 

選 

14 

學 

分 

課  程  名  稱 
99-101 學年

修訂前 

102 學年 

修訂前 

103 學年 

修訂後 
備註 

營養學(一)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營養學(二)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膳食療養學(一) 2 學分 3 學分 3 學分 

膳食療養學(二) 2 學分 3 學分 3 學分 

生物化學（一） 2 學分 3 學分 2 學分 

生物化學（二） 2 學分 3 學分 2 學分 

選 

修 

10 

學  

分 

臨床營養(含實驗)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團體膳食管理(一) 2 學分 2 學分  

團體膳食管理(二) 2 學分 2 學分  
團體膳食管理實驗

(一) 
2 學分 1 學分  

團體膳食管理實驗

(二) 
2 學分 1 學分  

團體膳食管理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團體膳食管理實驗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膳食計劃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公共衛生營養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營養評估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臨床醫學概論 2 學分 2 學分 2 學分 

合計至少修習學分數：24 學分  

 

第四條 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第五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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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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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輔系作業要點 

20130-017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2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07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9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31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7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物理治療系(以下簡稱本系) 依據本校輔系

(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總平均達 60 分及格。 

(二)每學期錄取名額以 5 名為上限。若超過 5 名時，以學業班級排名高低

依序錄取。 

(三)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

與學分，須加其他科目與學分補足。 

三、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37 學分（含）以上，包括必修

29 學分，選修 8學分（含）以上。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備註 

必
修
學
分
︵
共29

學
分
︶ 

物理治療導論 1 1 

專業基礎科目

解剖學（含實驗）(一) 2 3 

肌動學 2 2 

基礎物理治療學及實習 3 4 

物理因子治療學及實習(一) 2 3 

物理因子治療學及實習(二) 2 3 

操作治療學及實習 3 4 

骨科物理治療學及實習(一) 3 4 

專業核心科目

骨科物理治療學及實習(二) 1 2 

小兒物理治療學及實習 3 4 

神經物理治療學及實習(一) 1 2 

神經物理治療學及實習(二) 3 4 

心肺物理治療學及實習 3 4 

修學分︵至少8學
解剖學（含實驗）(二) 2 3  

生理學 3 3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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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生理學（含實驗） 2 3  

表面解剖學 1 1  

生物力學 2 2  
醫療與生命倫理 2 2  
復健醫學概論 1 1  

外科學概論 1 1  

骨科學概論 1 1  

小兒科學概論 1 1  

公共衛生學 2 2  

物理治療管理學與醫事法規 2 2  

內科學概論 2 2  

神經科學概論 1 1  

科技輔具學及實習 2 3  

機能再教育及實習 2 3  

長期照護 2 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修正】 

註 2：本系專業課程修習有其連貫及延續性，輔系必修學分中之專業基礎科目全部

修畢後，方可修習專業核心科目。 
【原文】 

註 2：必修學分中之專業基礎科目全部修畢後，方可修習專業核心科目。 

【新增】 

註 3：完成本系之輔系相關課程，無法報考物理治療師證照考試。 

四、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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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輔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0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2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生物科技系(以下簡稱本系) 依據本校輔系

(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60 分（含）以

上，操行成績 60 分（含）以上，即可修習本系(所)為輔系。 

【修正】 

(二)課程如屬連續課程，如有(一)與(二)之課程，則須依序且兩者均

修。 

【原文】 

(二)每學期錄取名額以 5名為上限。若超過 5名時，以學業班級排名高

低依序錄取。 

(三)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

目與學分，須加其他科目與學分補足。 

三、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38 學分（含）以上，包括必修

24 學分，選修 14 學分（含）以上。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備註 

必
修
學
分
︵
共24

學
分
︶ 

普通化學(一) 2 2 

專業基礎科目

普通化學(二) 2 2 

生物學(一) 2 2 

生物學(二) 2 2 

生物產業概論 2 2 

生物技術概論 2 2 

有機化學 2 2 

免疫學概論 3 3 

細胞生物學 3 3 

微生物學實驗 1 2 
專業核心科目

生物化學實驗(一) 1 3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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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實驗(二) 1 3 

細胞生物學實驗 1 2 

選
修
學
分
︵
至
少14

學
分
︶ 

藥理學 2 2  
生技倫理與法規 2 2  
微生物學 2 2  

分析分學 2 2  

生物統計 2 2  

分子生物學 3 3  
蛋白質與酵素工程 2 2  
生物製劑與製藥 2 2  

生理學 2 2  

醫療與生命倫理 2 2  
基因體學與蛋白質體學概論 2 2  
實驗動物管理與飼育 1 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註 2：必修學分中之專業基礎科目全部修畢後，方可修習專業核心科目 

 

四、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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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輔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4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3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09 月 06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6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31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16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4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輔

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 本校四年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60 分者。 

(二) 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教學資源   

後決定。 

(三) 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目與

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四) 有特殊情形者，得檢附個人作品及教師推薦函，經本系系務會議審議通

過，始得申請。 

【修正】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2120 學分(含)以上。科目及學

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至少需修

習2120學分

(含)以上) 

邏輯思辨與創意思考 2 
原「創意思考與文化產業」

課程 

文創產業概論 2 原「文化事業概論」課程 

設計概論 2 原「美學」課程 

應用色彩學 2 
原「文化傳播概論」、「文化

人類學」課程 

聚落文創與設計 2 
原「文化規劃與社區營造」

課程 

藝術行政與管理 2 原「文化政策分析」課程 

文化創意行銷 2  

寫作思維與文字表達 2  

行銷企畫實務 2 
原「創意企劃與實務寫作」

課程 

附件十二 



  

 52

公共關係與企畫 2 原「公共關係概論」課程 

向量繪圖 2 原「多媒體整合與應用」、「電

腦繪圖軟體應用」課程 影像設計 2 
基本設計(一) 2  
基本設計(二) 2  

 

【原文】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21 學分(含)以上。科目及學分

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至少需修

習21學分以

上) 

邏輯思辨與創意思考 2 
原「創意思考與文化產業」

課程 

文創產業概論 2 原「文化事業概論」課程 

設計概論 2 原「美學」課程 

文化人類學 2 原「文化傳播概論」 

聚落文創與設計 2 
原「文化規劃與社區營造」

課程 

藝術行政與管理 2 原「文化政策分析」課程 

文化創意行銷 2  

寫作思維與文字表達 2  

行銷企畫實務 2 
原「創意企劃與實務寫作」

課程 

公共關係概論 2  

電腦繪圖軟體應用 3 原「多媒體整合與應用」 

基本設計(一) 2  
基本設計(二) 2  

 

四、 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 欲選修基本設計(二)課程之學生，需先修畢基本設計(一)課程。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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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輔系作業要點 
20510-009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5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01 月 03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7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4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將條文修改為項次，以下依序修正】 

第一條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應用英語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

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二、 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 本校四年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及格達 60 分者。 

(二) 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教學資源   

後決定。 

(三) 應屆畢業學年最後一學年不得選修輔系（組）。 

(四) 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

目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五) 修讀本系之專業必修科目需依照(一)、(二)、(三)、(四)等次序依

序修讀。 

第三條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28  20 學分（含）以上，包

括必修 24  18 學分，選修 4  2 學分。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必修 

（共 24  18 
學分） 

英語發音 2  

英語口語訓練(一) 2  

英語口語訓練(二) 2  

英語口語訓練(三) 2  

英語口語訓練(四) 2  

英文寫作(一) 2  

英文寫作(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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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英文寫作(三) 2  

英文寫作(四) 2  

英文閱讀與討論(一) 2  

英文閱讀與討論(二) 2  

英語聽力訓練(三) 1  

英語聽力訓練(四) 1  

選修 

（共 4  2 學

分） 

上述課程之外的本系其它專業必修課程，以當學期實際開

課為準。 

第四條 

四、 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第五條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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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老人福利與事業系輔系作業要點 

20570-016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5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3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16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4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月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老人福利與事業系（以下簡稱本系），

依據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 本校四年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與操行成績及格。 

二、 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教學資

源後決定。 

三、 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

科目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修正】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2021 學分（含）以上，包括

必修 1213 學分，選修 8 學分。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必修(共 1213 學分) 

社會福利概論【調整至選修】 3 
老人服務事業概論 2 
社會工作概論【調整至選修】 3 
老人照顧概論 2 
老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2 
長期照顧【新增】 2 
銀髮事業經營管理【新增】 2 
非營利組織管理【新增】 3 

選修(共 1618 學分) 

老人生理學 2 
老人心理學 2 
老年社會學 2 
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 2 
老人福利服務 2 
助人歷程與技巧 2 
社會福利概論【新增】 3 
社會工作概論【新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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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20 學分（含）以上，包括必

修 12 學分，選修 8 學分。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必修 
(共 12 學分) 

社會福利概論 3 
老人服務事業概論 2 

社會工作概論 3 

老人照顧概論 2 
老人照顧實務與技術 2 

選修 
(共 16 學分) 

老年社會學 2 
老人生理學 2 
老人心理學 2 
老人福利服務 2 
長期照顧 2 
助人歷程與技巧 2 
銀髮事業經營管理  2 
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 2 

 

四、 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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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輔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08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修訂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訂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12 日修訂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3 月 20 日修訂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5 月 22 日修訂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9 月 18 日修訂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9 月 29 日修訂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訂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00 月 00 日修訂教務會議審查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

輔系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 本校四年制學生，歷年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操行成績達 60 分及格。 

(二) 每學期錄取名額 5 名，若超過 5 名時，以學業成績排名高低依序錄

取。 

(三) 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

目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20 22 學分（含）以上，包括

必修 16 18 學分，選修 4 學分。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小時 備註 

必修 

（共 16 18 學分） 

1. 幼兒教保導論(幼兒教保概論) 
2. 兒童保健 
3. 兒童發展(幼兒發展) 
4. 特殊教育導論(特殊幼兒教育) 
5. 兒童行為觀察與紀錄 (幼兒觀察) 
6. 幼兒園活動設計(幼兒園課程設計) 
7.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一) (幼兒園教

材教法 I) 
8.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二)(幼兒園教材

教法 I) 

2/2 
2/2 

2/2 (3/3) 
2/2 (3/3) 

2/2 
2/2 

2/3(2/2) 
 

2/3(2/2) 

左 列 課 程

皆 為 本 系

專 業 必 修

課程。 

選修 

（至少 4 學分） 

兒童發展評量(幼兒學習評量)、親職教
育(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兒童疾病護
理(幼兒健康與安全 I)、兒童安全與急救
(幼兒健康與安全 II)、專業倫理(教保專
業倫理)、幼兒教保模式(教保模式課

2/2 

*左列加底
線課程為
本系專業
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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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班級經營(課室經營)、幼兒教保環
境規劃、教育心理學、兒童教育哲學與
思潮、教學原理、幼兒語文教育、幼兒
音樂教學、幼兒體能教育、幼兒自然科
學與數教育、幼兒英語教育、幼兒社會
教育、幼小銜接課程、兒童哲學、兒童
遊戲、兒童教玩具的選擇與應用、兒童
行為輔導、多元文化教育、兒童文學、
兒童音樂與律動、兒童檔案與評量、兒
童視覺藝術教學、兒童遊戲治療、兒童
表演藝術、兒童歌曲與創作、兒童教保
趨勢與議題 

*兒童食物製備 

程。 

*除兒童食
物製備(2
學分/3 小
時，其餘
皆為 2 學
分/2 小
時) 

*需修畢
「兒童發
展」，始得
修讀「兒
童發展評
量」。 

四、 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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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輔系作業要點 
202A0-001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06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3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4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美髮造型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依

據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正】 

二、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1、本校四年制學生，學業及操行成績為達 60 分及格。 

2、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教學資源   

 後決定。 

3、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 

目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原文】 

二、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1、本校四年制學生，學業及操行成績為達 60 分及格。 

2、每學期錄取名額 5 名，若超過 5名時，以學業成績排名高低依序錄 

 取。 

3、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系之科 

目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分。 

三、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系專業科目 2620學分（含）以上，包括必

修 2216學分，選修 4 學分。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小時 備註 

必修 

（共 16學分） 

剪髮基礎實務 2/3  

燙髮基礎實務 2/3  

髮妝品概論 2/2  

長髮造型基礎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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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小時 備註 

長髮編梳造型實務 

染髮造型實務 2/3  

髮妝品分析學 2/2  

髮妝品原料學 2/2  

剪燙染進階實務 2/3  

長髮造型進階實務 2/3  

髮妝品調製實務 2/2  

時尚髮型設計實務 2/3  

選修 

（共 4 學分） 

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 2/2  

沙龍經營與管理 

企業經營與管理 

2/2  

專業髮妝品應用 2/2  

髮品牌教育實務 2/2  

假髮運用與飾品設計實務 2/2  

四、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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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20350-012 

中華民國 98 年 02 月 16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3 月 20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3 月 31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07 月 05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04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1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3 月 22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4 月 10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5 月 22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01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15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1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2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月○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將條文修改為項次，以下依序修正】 

第一條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生物醫學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依  

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輔

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二、本校各系四年制學生可申請本系為輔系，二年制不得申請輔系。 

第三條 三、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一)歷年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含)以上。 

【刪除】 

二、操行成績均達 80 分(含)以上。 

三、(二)曾修讀物理、微積分，且成績及格者。 

【刪除】 

四、每學期錄取名額 10 名，若超過 10 名時，以學業成績排名高  

低依序錄取。 

五、(三)(二)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

得作為輔系之科目與學分，須加修本系其他科目補足學

分。 

【修正】 

第四條 四、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滿本系開設課程 26 20學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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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學分如下： 

【原文】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滿 26 學分以上，科目及學分如下：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刪除】 

必修/選修 
說明 

【修正】工程數學(一) 3/3 必修 

【修正】 

至少修滿 

24 18學分以

上 

醫學工程導論 3/3 必修 

【修正】電子學及

實驗 3/3 必修 

【修正】生理學及實驗
【修正】

3/43 
必修 

醫療儀器原理與設計 3/3 必修 

醫療設備安全與法規 2/2 必修 

【修正】 

感測器原理與應

用 

量測原理與技術 

【修正】

2/23/3 
必修 

醫學影像概論 3/3 必修 

生物感測概論 

生物化學 
3/3 必修 

生物力學 3/3 必修 

生物技術概論 2/2 必修 

【刪除】生醫訊號處理 【刪除】3/3 選修 

【新增】生醫物理實驗 【新增】1/3  

至少修滿 

2 學分以上 

生醫電子實驗 1/3 必修 

生物力學實驗 1/3 必修 

生醫化學實驗 1/3 必修 

前項每科成績均及格者，方獲認定。 

第五條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據本校有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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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20330-006 

中華民國 92 年 03 月 13 日訂定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04 月 19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2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4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0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04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5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06 日修正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2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年○月○日修正教務會議 

【修正：將條文修改為項次，以下依序修正】 

第一條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

輔系(組)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輔

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二、申請本系為輔系之資格條件與修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四年制學生，歷年學業成績平均及格者。 

（二）每學期錄取名額考量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及教

學資源後決定。 

（三）主系之必修課程與本系規定之必修課程相同時，不得作為輔

系之科目與學分，須加其他科目與學分補足。 

（四）課程如屬連續課程，如有(一)與(二)之課程，則須依序且兩者

均修。 

第三條 三、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必須修習本系指定之專業科目至少二十學分。

科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修正】 
科目名稱 學分數/時數 

計算機概論 3/3 
程式設計(一) 4/4 
程式設計(二) 4/4 
組合語言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3 

資料結構 3/3 
網路概論 
電腦網路 

3/3 

演算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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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程式 
視窗程式設計 

3/3 

資料庫系統 3/3 
作業系統 3/3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3 

【原文】 

科目名稱 學分數/時數 必修/選修 

計算機概論 2/3 必修 

程式設計(一) 3/3 必修 

程式設計(二) 3/3 必修 

組合語言 3/3 必修 

資料結構 3/3 必修 

網路概論 3/3 必修 

演算法 3/3 必修 

系統程式 3/3 必修 

資料庫系統 3/3 選修 

作業系統 3/3 必修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3 必修 

 

第四條 四、申請時間及流程，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第五條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輔系（組）設置辦法與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